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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 2024年度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保护类项目验收的通知

各项目承担单位：

根据《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管省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中市监〔2024〕236 号）的要求，我局将组织 2024年度省

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保护类项目验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流程

承担单位递交申请验收材料→立项单位组织验收专家会议

评审→专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对外公布验收结果。

二、验收范围

承担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能力提升、培育知识产权规范化

市场、重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镇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站、

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险推广项目的单位。

三、验收方式

请各项目承担单位对照合同，自查项目实施情况，并按本通

知的要求报送验收材料。联合承担项目的，由项目主承担单位负

责组织验收材料的编制和报送。我局对形式审查合格的验收材

料，采取专家会议评审方式进行验收，验收结果将在我局官网公

告公示栏上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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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材料

按如下按顺序装订：

（一）项目合同书复印件；

（二）项目工作总结报告（详见附件 1）；

（三）项目成果及项目成果佐证材料；

（四）项目经费决算表（详见附件 2）；

（五）财政资金支出明细表及佐证票据。

五、材料提交

（一）请务必提供完整清晰的佐证材料。

（二）纸质验收材料（一式 3份）采用 A4幅面纸张打印，

对应项目合同的工作及验收内容先后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以胶

装或线装形式装订成册，在规定区域加盖公章及整份材料上加盖

骑缝章后，于 2024年 12月 20日前递交到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中山市东区博爱六路 48号）1号楼知识产权保护科 908室

（逾期不提交验收材料的视为放弃验收）。

附件：1.项目工作总结报告

2.项目经费决算表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12月 3日

（联系人：冯先生、郑先生，联系电话：88166021、88166027）

http://www.zs.gov.cn/zszjj/attachment/0/490/490701/2363465.docx
http://www.zs.gov.cn/zszjj/attachment/0/490/490702/2363465.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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